    地方税务局

加 收 滞 纳 金 通 知 书
 地税滞纳[     ]  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未按规定的纳税期限     年   月   日前缴纳     年   月（季）应纳税款       元，现从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税款解缴之日，按日加收50/000滞纳金。
逾期不缴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如对本通知不服，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       
 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纳税人，一份税务机关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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